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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吉林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
吉师大纪字〔2020〕26 号

关于进一步严明 2021 年元旦、
寒假、春节期间廉洁自律的提醒函

全校各基层党组织、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2021 年元旦、寒假、春节将至，按照省纪委省监委关于对

节日期间正风肃纪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，学校纪检监察机构结合

当前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情况，现就严明纪律工作提出如下

要求。

一、严禁收送电子红包、违规收送字画、工艺品、文物

及礼品、礼金、卡券等；严禁出现变异公款吃喝、餐饮浪费

行为；严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；严禁公款旅游、公车私用、

私车公养；严禁违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敛财；严

禁组织、参加黄赌毒、封建迷信等活动；严禁通过网络等公共

平台发表不当言论，传播不当信息等。

二、严格落实和坚决执行吉林省、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

导小组部署安排，全面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。广大党员

干部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带头做到节假日期间不

聚集，为持续推进疫情防控和学校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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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基层党组织、各单位、各部门负责人要坚持把纪律

规矩挺在前面，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把巩固拓展

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，作

为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检验。以发信号、打招呼、

提要求、敲警钟等多种形式，教育引导身边党员干部、教职

员工切实增强纪律意识、廉洁意识，严守公私界限，不越纪

律底线。把廉洁过节、疫情防控的压力层层传导到底、责任

层层落实到位。

学校纪检监察机构将通过专项检查、随机抽查、明察暗访

等方式，密切关注隐形变异“四风”问题、违反疫情防控纪

律等行为，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严查各类违规违纪违法行

为，一经发现和查实，将严肃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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